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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（含行政規則）、逐點說明ATTCH11 ATTCH6 ATTCH5 

主旨：「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之公立學校教職員申請自願退休
辦理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注意事項」，業經本部於中
華民國111年1月18日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1100151132A號
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含行政規則）1份，請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一、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撫條

例）第18條第2項規定：「教職員任職滿15年，有下列情
形之一者，應准其自願退休：一、出具經中央衛生主管機
關評鑑合格醫院（以下簡稱合格醫院）開立已達公教人員
保險失能給付標準所訂半失能以上之證明或經鑑定符合中
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度以上等級。二、
罹患末期之惡性腫瘤或為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三條第二款
所稱之末期病人，且繳有合格醫院出具之證明。三、領有
權責機關核發之全民健康保險永久重大傷病證明，並經服
務學校認定不能從事本職工作，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
作。四、符合法定身心障礙資格，且經依勞工保險條例第
54條之一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，出具為終生無工作能
力之證明。」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
本條例第18條第2項第4款所定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，出具
為終生無工作能力之證明，由申請自願退休教職員檢同相
關證件及醫療資料，交由服務學校，比照勞動部勞工保險
局委託辦理勞工保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
點之規定，送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院，就其失
能狀態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後，由服務學校認定符合勞工
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四條第一項所定終身無工作能力情形
之一。（第2項）前項個別化專業評估所需費用，由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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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之教職員全額負擔。」
二、復查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4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本條

例所定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，指符合下列情形之
一：一、失能狀態經審定符合本標準附表所定失能狀態列
有『終身無工作能力』者。二、被保險人為請領失能年金
給付，依本條例第54條之1第2項規定，經個別化之專業評
估，其工作能力減損達70%以上，且無法返回職場者。
（第2項）前項第2款所定個別化之專業評估，依被保險人
之全人損傷百分比、未來工作收入能力、職業及年齡，綜
合評估其工作能力。」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辦理勞工保
險失能年金給付個別化專業評估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勞保
個別化專業評估要點）第2點規定：「被保險人申請勞工
保險失能年金給付，除失能狀態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
準附表所定失能狀態列有『終身無工作能力』者外，其整
體失能程度符合第一至第七等級者，應送本局委託之專業
醫院（以下簡稱受委託醫院）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（以下
簡稱評估）。」

三、依前開規定，公立學校教職員依退撫條例第18條第2項第
4款申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時，應檢同相關證件及醫療
資料，交由服務學校比照勞保個別化專業評估要點之規
定，送請受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委託之專業醫院（以下簡稱
受勞保局委託醫院）就其失能狀態進行個別化專業評估，
其所需費用應由提出申請之教職員全額負擔。

四、本部為研擬教職員申請前述個別化專業評估事宜，前就旨
揭注意事項草案函請相關機關及受勞保局委託醫院表示意
見。案經綜整所函復意見後，作成旨揭注意事項，以使教
職員個別化專案評估機制有原則性之規範。據此，有關退
撫條例第18條第2項第4款之個別化專業評估機制作業方
式，請依旨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。

五、另目前計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臺北醫學大學
附設醫院、林口長庚紀念醫院、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、
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
院、彰化基督教醫院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等
8間受勞保局委託醫院，為辦理上開個別化專業評估之醫
院，並由教職員服務學校為申請學校，負責教職員申請案
件之送（補）件等事宜並為與受勞保局委託醫院間聯繫之
單一窗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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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本 案 電 子 檔 得 於 本 部 主 管 法 規 查 詢 系 統
（ h t t p : / / e d u . l a w . m o e . g o v . t w ） 下 載 。

 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法務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中央研究院、國立故宮博物

院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、本部人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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